芦淞区园林绿化中心2021年项目资金
管理办法

2021年我单位由6个项目资金，其中，区级专项资金有4个、部门专项资金2个，分别是绿化维护养护经费、绿化提质专项、白蚁综合治理服务、民生绿化服务、绿化体制补助经费、伙食费。为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区级专项资金，结合单位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各项专项资金实行“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、专项使用”的原则，并达到年初拟定的绩效目标。
1.绿化维护养护经费：用于对辖区内园林绿化和园林设施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巩固现有绿化成果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
2.绿化提质专项：用于在全区养护范围内实施零星补栽、中小修提质改造、园林设施维修、绿化垃圾处置等绿化项目，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
3.白蚁综合治理服务专项：用于改善生态人居环境，消除养护范围内的白蚁隐患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绿化民生服务：用于为辖区内无人管理小区处理死树、危树，打药治虫、修剪，应急抢险等绿化民生服务；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应急处置等绿化民生工作。
5.伙食费专项：用于中心管理人员正常用餐。
6.绿化体制补助经费：用于保障在职人员正常办公，退休人员生活福利；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干部职工工资、津贴，缴纳政策性社会保障资金。
二、各项专项资金的申请、使用按照《芦淞区城管系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芦城管〔2020〕26号）文件要求实施，按实际需求和规定程序向区财政和区城管局申请、使用资金。
三、为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，各股室各司其职，使各项专项资金达到预期目标。由中心人事财务股牵头、各业务股室配合，做好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、使用申报、汇总与分析等工作。各业务股室根据归口及部门职责，做好6个专项资金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的监督管理以及项目委托、采购等前期工作。
